
這我們上一堂是講到第四十頁，講第四十頁之前我們看一下那個表，即第幾頁？

那個表就應該在第二十九頁，沒錯了，二十九頁。我們正在講「丙二，長行廣釋」，

「廣釋」是釋甚麼呢？釋「丙一，頌文總破」那處，「頌文總破」就說「自作及他

作，共作無因作，如是不可得，是則無有苦。」這段頌文，全品都解釋這段頌文，它

全部不會離開這段頌文的。那麼，「丙二」就是「長行廣釋」，就用散文解釋這段頌

文，裏面分開「丁一」、「丁二」，我們將「丁一」的四種作都破了。

這樣，然後進入「丁二」就是「辨答餘義」，還將其他的問題提出來討論，裏門

就分開「戊一」、「戊二」，「戊一」就是「外諍經義」，「戊二」就是「論主正

辨」。我們正在討論「外諍經義」，請大家看四十頁，「丁二，辨答餘義」裏面分兩

分，「外諍經義」與「論主正辨」，見到嗎？這樣，然後講「戊一，外諍經義」，這

個「外」字就不是指外道，請大家注意，不是外道，是小乘。這個「外」是代表小

乘，因為解那個無實自性的苦，這個是大乘的思想，這個就是般若中觀的「一切法無

自性，苦亦無自性」，這個是代表大乘。

小乘人是沒有這個觀念，小乘人有「人空」，沒有甚麼？「法空」，所以在他們

理解佛的言教時，就以為佛是想破「我」的，破「我」就意識不到破「法」的，因為

在講偈頌的時候，上文是引經教做證明的，即一個無慚外道問佛：「苦是否自作？是

否他作？是否共作？是否無因作？」佛完全不答的這篇經文，小乘人就以為佛之所以

不答是由於外道執有「我」，佛法是無「我」。

那麼，大乘對這段經文就不是這麼看法的，大乘固然破「我」，但除了破

「我」，就「苦」無自性，「苦」的本身是無自性，是「空」的。這樣，外人不理解

「空」，於是外人，這個就是小乘，對「苦」的理解與大乘對「苦」的理解有差異。

這樣就引致「外諍經義」，經文的含意有爭論，這裏頭分開幾段，第一段就是「總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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諍義」，他就問曰，假定這個小乘人是這樣向大乘人質詢：「佛說是經，」佛說上文

的那篇經文，那個祼形迦葉問佛的那四句的那篇經文，他說：「目的不是說明諸苦是

空無自性的，」這個原文是「不說苦是空」。「不說苦是空」，苦是法來的，就不是

說明苦這種法是空的。甚麼叫做「空」？「空」就是無自性的空，就不是沒有東西，

不是解作空無，「空」是指無，無就是無，就不是無一切，是指無自性而已。

那為甚麼無自性啊？因為緣生就無自性，有自性不會緣生，緣生就不會有自性，

所以自性與緣生是矛盾的，一真一假的，如果有自性就不會緣生的，如果緣生就不會

有自性的，這兩個概念是一對矛盾的概念，此真彼假、此假彼真的概念。這樣，苦這

種法、這種事物，它是緣生的，所以與大乘觀點就苦這種事物是無自性，無自性就

「空」了。這在大乘看，佛說的剛才的經文，目的就是破苦，破苦的實有，認為苦不

是實有的。

那麼，外人、小乘就不是這樣理解，他就說，佛說的經文不是破苦的。這不是破

苦，那是破甚麼呢？他就說：「如是隨可度 生，故作是說。」而是依隨、隨順可以衆

度脫 生的疑惑。這樣，然後就講上面那段文字，「是說」，「是」即此，「說」即衆

說明，作上文的說明。作上文的說明，就是四種不答，例如祼形外道問：「苦是否自

作呢？」佛不答，「苦是否他作呢？」又不答，「苦是否自作與他作，即共作呢？」

佛又不答，「苦是否無因作呢？」佛又不答，這些「是說」，「是說」指四問不答。

那麼，佛講的這些經文是隨順可以度脫的 生的疑惑，因為 生有些疑惑，他們疑惑衆 衆

「苦是否自作」、「是否他作」、「是否無因作」，這些疑惑。

這樣，所以下面就講這些疑惑了，他說，「是祼形迦葉謂人為苦因。」這些疑惑

就是有一個祼形迦葉的外道計執，計執人是苦因，第一，有實在的人，這人是有自性

的人，這人就是「神我」，這「神我」作因而產生苦，「神我」產生苦。這樣，其實

是兩種執，一種（執）就是有實的人去產生實的苦，小乘就不理這苦是否實，小乘只

理這個人是否真、是否「神我」、是否靈魂，小乘人認為這個祼形迦葉去提問，就是

因為祼形迦葉認為有個靈魂，靈魂是產生苦的因，靈魂就是產生苦因。那麼，「人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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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因」這句怎麼解呢？下面是這樣解釋，他說，就是執有「神我」，這個人即「神

我」，就是諸苦的作者，因為這個「神我」做出苦給自己受，其實這就是自作自受，

這樣是諸苦的產生（的原因）。

這就是說計執有甚麼？有個實我者所說，有個實我這樣說，是怎麼講呢？他說：

「世間一切好醜皆神所作。」他說，世間好的東西引致我快樂的，醜的東西引致我們

痛苦的，都是由靈魂所做作出來的，這個神等於「神我」，puru a ṣ 是「神我」，

（苦樂）就是「神我」所產生出來的。那麼，「神常清淨」，這個「神我」是常住

的，而「神我」沒有染污的，這個「神我」是清淨的。這樣就「無有苦惱」，「神

我」本身不會有苦惱的，所以我們上幾堂開始講「神我」的時候，「神我」的最後，

外道所執的那個叫做最高的我，就叫做「妙樂所成神我」，這個最高的「我」。這

樣，《雜阿含經》怎樣破「我」啊？記不記得？《雜阿含經》將「五蘊」破，將

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蘊」破了。

「五蘊」，先看「色蘊」，「色蘊」是否我？這然後再問「受、想、行、識」是

否我，那麼「色蘊」不是我，「受、想、行、識」又不是我，這樣就無我了，這就是

「即蘊」不是我了。這樣，再離開「五蘊」有沒有我？那麼，如果離開「五蘊」是沒

有我呢，這就世間無我，因為世間一是「即蘊」我，一是「離蘊」我，「即蘊」不是

我，「離蘊」亦不是我。這樣，至於「即蘊我」裏面，剛剛說先將「我」分作「五

蘊」，第一種就是「色蘊」，「色蘊」是物質來的，「色蘊」就是我們的軀體，我們

的身軀，它是無常，一個 BB仔（嬰兒）的「色蘊」與少年的「色蘊」、青年的「色

蘊」、中年的「色蘊」、老年的「色蘊」不同的，日日都不同的，這樣就是說它無常

了。那麼，無常就引致痛苦了，這個就是「行苦」，活動、遷流不息就引致到痛苦。

那麼，痛苦就不是「我」！怎樣解釋呢？我們一般人是不懂解啊，痛苦，「我」

感受痛苦而已。那麼，這個是外道思想來的，外道的「我」是清淨的，外道的「我」

是無有苦惱的，是吧，這就顯示了妙樂所成。外道的「我」，因為是主宰，既然我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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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的主宰，那麼我自己就揀（選）快樂，不揀（選）痛苦了。只是那些大乘人那樣

傻，才揀（選）痛苦的，「地獄不空誓不成佛」，這就揀（選）痛苦了，揀（選）這

種痛苦是大悲心發動才揀（選）痛苦的。一般人是不會選擇痛苦的，所以一闡提有兩

種東西，一種生出來先天上是沒有成佛功能的，一種生出來本來有成佛功能，我不去

成佛的，另一種一闡提，下面的一種一闡提很偉大，我可以成佛，但我偏偏無住涅

槃，我可以入涅槃，我不入，這樣的偉大。

這即基督教，耶穌不釘十字架也可以啊，但他選擇釘十字架，他就偉大了，他能

夠不釘十字架的時候，結果選擇甚麼？釘（十字架），犧牲生命去救贖所有人，在他

的教理上是這樣，所以他成就一個偉大的行為。菩薩也一樣啊！菩薩可以入涅槃，但

他不入涅槃，是選擇痛苦的，但這種選擇痛苦是因為體會到、同情到 生的痛苦，所衆

以選擇痛苦。 生有病，所以選擇自己也有病，這樣就偉大！文殊菩薩問疾，維摩之衆

所以疾，他本來不用病的，因為 生病，所以他病，這樣才偉大！那麼就看出原來在衆

外道裏面，這個「我」有很多層的，有很多 order的，第一 order、第二 order 、第

三 order……很多層次的。

最低層次就是懂得吃東西的「我」，懂得呼吸的「我」，懂得凍就穿衣服，懂得

冷就穿衣服，熱就開冷氣的，這個「我」是低層次的「我」，這是很低層次的

「我」。高一些呢，是追逐名譽，追逐地位，追逐權力，是吧，那些是高一些層次的

「我」。再高一些，是一個追求純樂的存在體，妙樂所成的存在體，是一個很高層次

的「我」。這不是單一個層次啊！裏頭很多種「我」的層次，所以，外道認為最高層

次的「我」叫做妙樂所成的「我」。

這樣，因此《雜阿含經》的推理才有效啊，這個推理就是：苦是無常的，不是，

對不起，「色蘊」是無常的，無常是苦，苦就是無我，無我所以是無我所，是吧！那

段經文，《阿含經》那段經文，這樣才懂解釋的，懂得解釋的那一節，難解的地方就

是為何苦就是無我。那麼，我們讀書就一定要自己問自己的，即讀到這樣的時候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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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隨隨便便接受了是不行的！你應該即使現在解決不了，你的腦袋裏面經常有這個問

題：「為何苦是無我？」如果你有這樣的問題，跟 你一讀到那句文字，你就豁然貫着

通了，因為外人執個「我」是無有苦惱的。這樣，「我」是無有苦惱的時候，怎麼又

會受苦呢？這所知所解悉是我的活動，他說，這個「我」是有很多種活動，譬如「即

蘊我」，於是知解就是六識中的「識蘊」活動，「我」有掌握到諸識的作用，所以

「我」能知又能解，那麼被「我」知被「我」解的完全是「神我」的活動，這就是

「神我」有這樣的活動。

所以，「神我」能知一切法，能解一切法，所以「神我」能作出好的事情，又能

作出壞的事情，那麼作出好的事情，就引致他的軀體上得到快樂，作出醜的、壞的事

情，得到的果報就是苦的果報。他本來就是純清淨，純樂的、沒有苦惱的，但因為他

能夠知能夠解，所以引致到有行為。那麼，有行為的時候，又可以做善事，又可以做

惡事，一有善惡，落入善惡的時候，那麼他要承受他所造業的果報，他作好的事引致

快樂的果報，他作醜惡的事引致苦的果報。這樣，所以能有很高的覺解呢，他原來知

道一切是如幻的，那麼他就自然解脫了，他都講「解脫」的，外道都講「解脫」。

那麼，現在這裏未講到「解脫」，他能夠作好作醜，作好得樂，作醜得苦。這

樣，於是「等等事」與「得等等受」，等等的感受，「等等事」是指好、醜，等等的

感受是指甚麼啊？苦與樂。這樣，「又能執受種種根身」，因為他存在於三界裏面，

三界的每一界的根身不一樣，欲界有各種根身，色界有各種根身，無色界有各種身，

是沒有根的，是沒有了物質的，物質的生命體，他有命但無色。但是，亦不是所有學

派都以為無色界是沒有物質的，有些大 部的思想衆 (認為）無色界都有很疏的物質，

大 部在思想上認為無色界不是絕對沒有物質的。在唯識宗看，無色界的 生在阿賴衆 衆

耶識裏面都有物質的種子，不過就不顯露而已，這就不是真的沒有物質，物質的功能

都具有的。

那麼，這裏就強調個「我」，「我」是這樣，所以「我」由於會做善惡業，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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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夠產生快樂（與）痛苦。這即是「神我」自己做出痛苦，由於作善得快樂不痛苦，

但作善得快樂的時候，好像不痛苦，在佛教看都是痛苦，因為那種快樂有個甚麼苦

啊？壞苦，是吧！因為不是永遠快樂的啊！快樂完了，曲終人散的時候，即刻有種寂

寥的感覺，寂寥的時候，即刻變了是苦，樂的消失就是苦了，就是苦的因，它本身就

是苦。那麼，佛教與其他的宗教很不同，就是要體會到生命本質是苦的。

生命的本質是苦，這樣所以要出離，如果你一天體會不到生命的本質是苦的時

候，你就不是真正的佛教徒，亦都沒有希冀去出離！好了，因此「神我」是能夠作苦

給自己受，作苦是由於作業本身，善的業得快樂，快樂終結就是苦，作惡業直接引致

苦，無論作善、無論作惡，都是有苦！所以，《六祖壇經》的惠能教惠明「不思善不

思惡」，善不要執，惡不要執，惡固然不要執，善都不要執，如果你是為了善而行善

的時候，你所得的結果是得到福報，但是福報的終止就是苦！福報只是在三界流轉，

就不能夠到彼岸，它不是波羅蜜多，這一點很特別啊！佛教的這一點很特別啊！一般

是修福而已，但佛教說你修福的時候不徹底，所以，《百論》裏面有一品叫做〈捨罪

福品〉，「罪」即是惡，固然要捨（棄），但「福」啊，「福」都捨（棄）？這樣沒

錯，「福」都要捨（棄）的！你捨「福」就得最大的福，你不捨「福」就得不到最大

的福！最大的福是甚麼啊？絕對解脫成佛，你一日不捨這個「福」，就不能成佛，不

只不成佛，阿羅漢都不能成就。

因為，你有福就要在三界流轉，這樣你就不能超越三界了，不能超越三界就不能

解脫，所以，在《百論》裏面有這樣一品。那麼，我們有機會講一下《百論》，即提

婆菩薩的作品，很少人講的，《十二門論》又很少人講，《百論》也是很少人講的，

我們有機會講一下，都是很好的。這樣，他說，「祼形迦葉以是邪見，故問佛：『苦

自作耶？』」這些問題就是祼形迦葉認為有個甚麼啊？「神我」，「神我」就去作苦

的，那麼，「神我」是有實自性的，這樣，所以苦是自作了。這個苦是自作，因為這

個「神我」本來就是清淨的，本來是沒有苦惱的，但是因為作出有好有醜 (的事

情），即有善有惡，於是有善惡（就）引致有樂有苦，這樣，如果是自己作業，自己

去承受苦樂，間接就是自己作苦給自己。那麼，所以問佛：「苦是否自作呢？」苦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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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自作？這背後很長、很曲折的，即剛才的曲折（說）法，剛才已經將整個曲折過程

帶出來了，所以問佛，「苦是否自作？」那麼，不只問這個問題，問佛，「苦自作

耶？」等問題，因為有四個（問）啊，這裏只有一個，還有「苦是否他作？」佛沒有

答他，所以調轉了，是否以為另一個人給苦他受，這樣又問，「苦是否共作？」「苦

是否無因作？」四個問題。這樣，由於問這些問題的時候，背後就有個「神我」的

執，所以，先問是否「自作」的時候，是「神我」自性所作的苦，是「神我」自性作

苦給自己受，這個是開始，所以與「神我」執有關。

這樣，所以「他作」一樣，「他」是那個「神我」，「作」些業給這個「神我」

受，這就是「他作」，這樣兩個「神我」，作者是「神我」，受者亦是「神我」。所

以，由自作自受這一點，佛不肯定他，即不認可他。於是，想第二種的講法，但是想

另外的講法都是從「神我」出發的，那至於佛又不作答的時候，即彼「神我」作苦給

此「神我」受，佛不答。於是，加上彼「神我」所作苦與此「神我」又作的苦，兩者

合起來給這個「神我」受（苦），這樣叫「共作苦」。這樣，三種都沒有的時候，最

後問是否無端端出現了苦，又給這個「神我」受。這樣就是說，無論如何是離不開

「神我」，沒辦法離開「神我」，即使是「無因作」都離不開，因為有個「受」者，

這個作者是「神我」，受者都是「神我」，那麼，所以佛不答，佛最後一個問題都不

答了，「是故佛不答。」「是故佛不答。」這裏就完了，這樣下面我就加些進去：

「佛不答是顯示了甚麼呢？顯示苦非『神我』的自作，苦非『造物主』、『大自在

天』的他作，乃至苦非『神我』與『大自在天』共作。」還有最後，「苦非無端端的

無因而出現」的「無因作」，這四個情形包括了剛才所講，是暗示這四個情況，佛都

否定。

但是，這四個情況這樣解釋就不是「破苦」，重點是破甚麼啊？破「神我」。這

樣，所以小乘人將剛剛的經文看成是佛為了破「神我」，所以不回答。大乘就不是，

大乘固然破「神我」了，同時，苦的自身也破了，如果有實自性的苦，就一定是自作

或者他作、或者共作、或者無因作，總括了所有情況，所有情況不外乎這四大類。那

麼，這四大類都不可能作苦的時候，即苦無自性，這樣看，這個就是大乘的看法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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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件事而已，同一篇經文，大乘的看法與小乘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。那麼，這裏先將

小乘人的解法，這個就是小乘人問，其實是沒有問到的，我們讀經的時候，有時看到

某某問曰，這時它未必是一個問題來的，哪有問題啊，好像完全理解了，理解了佛為

何不回答，原因是因為那個問題的核心是肯定沒有「神我」，所以佛說沒有「神

我」，所以不答了。這樣，他自己都理解了，理解了就把他的看法能講出來，因他要

問，問就未必要問一個問題才是問，只是把自己的觀點提出來，就是問了。

這個不只中觀學派如是，瑜伽行派的典籍都是這樣的，如果你讀《成唯識論述

記》，《成唯識論述記》裏面有很多問某某問某某的，有些還沒有加個「問」，沒講

「問」，沒講「答」，但裏面含有「問」有「答」，它有時候不講的，不講你也知道

這句話就是問，那句話就是答，問的時候不一定要「問」的，「問」的時候只是把這

個觀點提出來。那麼，現在這個「問」也是一樣，它沒有一個問題問的，你發現沒有

問題的，它只是提出觀點而已。這樣，我們順 下來的思路繼續去處理，這就跟小乘着

人的那種看法講完它，這樣第二段了，第二段，「明苦非神我自作」。（理解）「苦

非神我自作」的時候，「神我」當它是一個「破我」，即剛才的思想，它目的是要

「破我」。那麼，看看這一段，這樣就「苦實非是神我所作」，這個就是中心，苦不

是神我所作，這重點在「神我」，就是破「神我」，不是破「苦」。

這樣就提出問題去說「神我」不是自己作苦的，那麼這個觀點怎麼論證呢？小乘

人可能這樣看，他說，「若我是苦因」，即剛剛講過了，他說苦是由我作因而產生

的，這樣就順應了前面所講的，他說，如果「神我」是苦的因。「神我是苦因」，這

是誰的觀點啊？是佛家觀點還是外道觀點？是大乘觀點還是小乘觀點？這亦不是大乘

亦不是小乘，這個是甚麼？是外道觀點，這是外道觀點，即小乘人看外道的觀點。他

說，如果「神我是苦因」，是外道的看法，這樣就「因神我始能生苦」，所以這個

「因」字是依也，以前講過了，因為要依靠「神我」才能產生苦的，因為「神我」是

苦的因啊，沒有因就沒有果了，苦是果來的，這個因是有「神我」，於是「神我」是

自作苦，自作苦讓自己受，這樣，所以如果沒有「神我」就沒有苦了。那麼，這因

「神我」才有苦、才能生苦的，如果是這樣有甚麼不妥呢？這就是說「神我」是因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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夠產生苦，因能夠產生一種東西的時候，它是常還是無常啊？這種東西，譬如說我們

有個模機，用機器整魚蛋的，那部魚蛋機每一小時生產兩三磅的魚蛋，那麼，做魚蛋

的這部機器是常還是無常啊？常？常就未產生魚蛋的時候，它永遠都產生不到啊！這

部機器不動的時候是不能產生魚蛋的，但按下按鈕，放入魚蛋(的材料）就產生魚蛋

了，這樣講它是無常，是吧！他能產生另一種東西的時候，它怎麼會常？甚麼叫做生

啊？生就是由無的狀態變有的狀態，那魚蛋在無的狀態，現在變了有的狀態，機器使

它由無的狀態而變有的狀態的時候，它一定是無常的。

能夠作因去產生另一種事物的時候，它本身是無常，產生事物的本身又是無常，

能作是無常，所作又可作其他所作的能作，所以，它自己本身無常，又產生了另一種

東西，自己更加無常。這樣，所以說如果「神我」作因能夠產生苦呢，「神我」本身

一定變了無常，而「神我」變了無常，「神我」的定義是甚麼啊？「神我」的定義很

特別的，是一、是常、是主宰，我們常常記住這種定義，那於是它就變了無常，無常

就不是「神我」。如果「神我」，就好像外道那樣了，它作因去產生苦的，它即刻變

質，它即刻變了不是「神我」！為何不是「神我」？因為由常的狀態變作無常的狀

態，怎麼可以變成「神我」啊？怎麼可以保持「神我」的本質啊？那麼，就是這樣破

了，這很簡單的！你好像說得通，「神我去作一些苦給神我受」，為甚麼不行啊？不

行就是不行！因為你這個「神我」是怎樣界定啊？所以，佛教怎樣啊？是很重視理性

分析的，先請教你，你說「神我作因產生苦」，先（界定）甚麼叫做「神我」？先將

「神我」定義搞清楚，一搞清楚了，原來他自己講的東西是自相矛盾的，有個常的

「神我」怎麼可以作因去產生苦啊？還給「神我」受呢！「神我」也是無常！常的東

西是不受苦的啊！甚麼叫做「受苦」？「受苦」是由未苦的時候變成苦的時候，即刻

是苦，即刻變無常，你說現在我受苦，你就無常了。

這樣，所以佛教是一個很重視理智分析的宗教，就不是盲目地信仰，不是情感的

信仰，要通過了理性那關，然後才到正信，這個「信」字加個「正」字的，不是「邪

信」。「邪信」呢，不透過理性分析而接受的。佛教不會這樣做的，佛教一定要透過

理性分析，合情合理了，確實如此了，這樣才接受。所以，這個「信」是信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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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信」，正信的「信」，透過「解」，解是智慧來的，這個「解」字原來是智慧的意

思。「四無礙解」是智慧來的，「四無礙解」不是能解問題的「解」，是屬於智慧，

「解」字是智慧，「四無礙解」是四種智慧。這樣就看了，他說，「我才能產生苦

的」，這樣的時候，這個「神我」的「我」就變了無常，一變了無常，它就不是外人

所主張是一、是常、是主宰的主體了，這裏他本來沒有講，那麼我就加進去，就使得

大家清楚。那麼，它(「神我」）變了無常，有甚麼不對啊？「神我」變了無常就變

成矛盾了，因為「神我」的定義就是常，變了無常就不是「我」了。

這樣，「何以故？」即為何那個「神我」作因，作苦因即變無常呢？這裏解釋，

「若法是他法生因」，生起之因，這是第四十二頁，現在四十一頁，揭一版、二版就

是第四十二頁，如果這個「我」是他法生起之因，因又從此因再生餘法者，這個因產

生了果，果又是因，再產生另外的果。這樣，表示個「我」作因，能夠產生苦，苦又

作因，又產生其他的事物，那麼，所以此因能夠再生餘法者。這樣，則能作因，就是

說因是能作，果是所作，還有所作的餘法都是無常。那麼，無常是兩種，剛剛我說魚

蛋機是無常，由魚蛋機所作出的魚蛋又是無常，因為那些魚蛋本來由無的狀態（變

為）現在有，有了的時候，魚蛋本身是會變壞的，提供了甚麼？養分、營養給微菌生

長，生長就臭哄哄的，是吧？要雪藏它，它又作因產生第二種東西，毒素是吧！這樣

就是說，那個能生者是無常，所生者都是無常，就是因是無常，果亦都無常。

如果常的話，不能作因；常的話，不能作果。常，不變！因要變作果，是會變

的，果從因變出來，它是在變的狀態，所以，無論作因也好，無論作果也好，它都是

無常。那麼，你說「我」作因能產生苦，這個「我」是無常，苦亦都無常。這樣，若

「神我」無常的話，那就糟糕了，推到這麼遠的，那就一切罪福果報皆悉斷滅，這就

沒有了果報。那為甚麼會沒有了果報呢？他是沒有講的，這樣我們加進去，下面是加

了的，因為「神我」是無常，無常由有變無，所有無常東西的特點就是生、住、異、

滅，是吧！一定從生變了滅。那麼，如果「神我」是無常呢，這個「神我」是有生

了，有生就有滅了，滅了的時候，誰受果啊？它要是無常就有生、住、異、滅，有

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即有生的時間，一定有滅的時間，既然有滅就不能受果了。因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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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以為受果的是甚麼啊？是一、常、不變的「神我」，不滅的那個（「神我」）才能

受果，他的主張是這樣啊！這樣，所以這裏說，因為「神我」無常中間會滅，滅會中

斷，中間會斷了，就不能以同一個主體去受果報了。作因的那個「我」與後來無常的

「我」不是同一個主體，作因的那個「神我」與作果的「神我」是兩個不同的「神

我」，如果兩個不同的「神我」，即不能受果報了。

這樣，後來唯識宗都體會到這一點，體會到原始佛教講「無我」，同時，原始佛

教講輪迴生死，中間是有很大的缺點，這種缺點在哲學上叫做「困難」。大家讀書讀

到這裏的「產生困難」，產生困難即是有些 problems，即表示思想上產生了矛盾，

不過，用些比較寬鬆的美麗的文字說它困難，用不好的文字就是「不通」，這個理論

不通的。有困難即是不通！我們用同情的語言就說產生某些困難，很客氣的說話；用

率直的語言就是這種講法不通的！這樣，因此佛教裏講到「業論」的時候，是釋迦牟

尼佛滅度之後六百年後，六、七百年才建立到，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，六、七百年之

後才圓滿解決了，在這六、七百年過程當中嘗試解決，但都解決不到，建立了各種各

樣的思想，很古怪的思想，好像「非即蘊非離蘊補特伽羅」，這麼得意的一個主宰，

那個行為主宰和受果報的主體，這麼長的！這樣建立的時候，就是犢子部建立了，犢

子部不是神經的，犢子部這個部派都很叻啊！不過它要面對這個困難，面對輪迴上的

困難，所以它嘗試解這困難，所以建立了叫做「不可說藏」，有些存在的東西是不可

以講的，不能夠用語言，一講就矛盾了，這樣講那個能夠造業，能夠受果報的生命主

體，建立個「非即蘊非離蘊補特伽羅」。

這樣，所以體會到在佛教本身都有一些困難，不過，到了《成唯識論》出來的時

候，用「阿賴耶識」解了，那些困難大概可以解決了。這就是說，「阿賴耶識」的理

論如果未出現呢，是不能解通的！即現在講到「果報與罪業」的關係都解不通。那

麼，這裏就破外人，如果有個「神我」是無常，於是，誰去受果報呢？無常就有滅的

一刻，就有中斷的情況，既然中斷了，就作因者產生苦果的主體與受果報的主體是兩

個不同的主體，作業的主體與受果報的是不同主體。這樣，既然不同的主體，不能輪

迴！亦不能解脫！這樣，下面就說了，同一個理由，輪迴是不行的，不可以輪迴；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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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理由，修梵行而修到的福報亦應空無。這是一樣啊，我現在正修「三十七道

品」，或者正修大乘的「四無量心」，或者「四攝」，或者「六波羅蜜多」，這些

「波羅蜜多」可到彼岸、可以解脫。但不能解脫！因為解脫有解脫的主體啊，因為你

個「我」如果無常的話，就變成修「六波羅蜜多」的主體與得到解脫生死輪迴的主體

是兩個不同的主體，兩個不同的主體，即是不能解脫了，因為前面修的（主體）已經

死了，他中斷了，都沒有了，那麼後來誰會得到解脫呢？一樣而已！那就引致這樣的

困難，變了「修梵行者」，梵行是清凈行，「得到福報」，這個「福報」就不是普通

的福報，就不是〈捨罪福品〉的福，這個是大福，這得到甚麼啊？成佛的福，或成阿

羅漢極果的福，那麼，這種福報「亦應空無」。他說，「如是神我作苦之因」，同一

個道理「則無解脫」，這亦不能解脫。

這樣，下面了，為甚麼不能解脫呢？「何以故？」「以」即因為，他說，假若

「神我」能解脫，這樣，或是「即蘊神我」能解脫，或是「離蘊神我」能解脫。這是

二分法處理，用二分法，如果「神我」能解脫，這「神我」一是「即蘊神我」，一是

「異蘊神我」，「異蘊神我」又叫做離蘊。那麼，「離蘊」與「異蘊」不同意思的，

「離蘊」就是那個「我」與蘊要離開，離開的時候，那個「神我」可不可以有色、

受、想、行、識的功能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一樣可以思維，一樣可以感受苦樂，不

過就不是你那個「五蘊」，我自己有些功能，或者不是「五蘊」，我有「兩蘊」也行

啊，我離開你而已，我離開你，各有各的「受蘊」，各有各的甚麼啊？「行蘊」也可

以，我要兩個夠了，我要一個「行蘊」和一個甚麼？一個「受蘊」就夠了。

如果我不叫做「蘊」，我叫另外的（名字），這都可以啊。但是「異蘊」不同

啊！「異蘊」就直情沒有「蘊」的功能，異於「五蘊」。如果「異蘊」的時候，那個

「神我」就既沒物質現象，亦不具有甚麼？受、想、行、識的生命活動，因為異於那

些啊，異於色蘊、異於受蘊、異於想蘊、異於行蘊，這樣就無了。離就可以有啊，我

離開你了，但你能想東西，我也能想東西，你見到東西，我也見到東西，你聽見的東

西，我都能夠聽見東西，我離開你的時候都具有功能，是兩個主體而已。這樣，所以

「即蘊我」就不用說了，它本身就是蘊，是一個情況而已，至於「離蘊我」與「異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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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」是不同情況的。那麼，現在我們了解過「離蘊我」在唯識角度，後來其實即是異

蘊，它的含意都是異蘊，不是離開，有異一定離，離未必異，是吧！異呢，一定沒有

那種東西，沒了所以離開它，但離的時候，可以有你的功能啊！所以，這個說如果能

解脫的時候，一是「即蘊我」解脫，一是「異蘊我」解脫，就是這裏譯作「離蘊我」

得解脫。

這個是誰翻譯的啊？這個是羅什譯的，羅什譯的，老實說是不夠玄奘法師譯得準

確，羅什可能他在西域住了很久，多多少少受西域的影響；第二呢，他不是中國人來

的，雖然他的種姓是剎帝利的印度種姓，但他在西域生長。這樣，所以他不是中國

人，所以譯本有很多地方不準確的，那麼你比對一下就知道了，即《金剛經》，玄奘

法師的（翻）譯與鳩摩羅什的（翻）譯作比較；《維摩經》，又將玄奘法師的譯本與

羅什的又比較一下，你發現玄奘法師的譯本是準確很多，意思準確很多的。好了，這

裏解脫的時候，一是「即蘊我」解脫，一是「異蘊我」解脫。這樣繼續說，如果「神

我」能夠作苦，那麼「神我」與「五蘊」這個苦果變了不相離，如果「神我」能夠作

苦，這個「神我」是指甚麼呢？是指「即蘊神我」。

如果「即蘊我」是作苦給自己受呢，那麼即蘊我的「神我」與「五蘊」的苦是一

體的，因為「五蘊」本身是苦的。為甚麼？因為五蘊在「四聖諦」裏面屬於甚麼聖諦

啊？一定要自己問自己，因為大家知道「四聖諦」是佛教思想的核心來的，你要將

「四聖諦」的尺度去量一下，甚麼都問它是「四聖諦」中的哪一聖諦，這樣你的頭腦

就清醒了。那麼，五蘊是（在「四聖諦」中）哪一種聖諦？是「苦聖諦」，沒錯！為

甚麼啊？因為這個「五蘊」在今生這個地球來說，是由過去的集，即煩惱、業招引得

來的。所以「五蘊」，除了你是佛，如果你是普通人的「五蘊」，一定是苦！那麼，

現在的「神我」是指即蘊我，那即是「神我」與苦不能分離了，一有「神我」就是苦

了，「神我」本身就是苦了，「神我」本身就是甚麼？「五蘊」，「五蘊」就是苦

啊！這樣，它的本質是苦了，那個「神我」怎麼可以離苦呢？看看這個觀點，因為

「神我」是即蘊我，即蘊我就是說「神我」與「五蘊」這種苦是不能相離的，這就是

離開有苦的「五蘊」就沒有「神我」能夠作苦的，只是「五蘊」是苦，「神我」作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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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「五蘊」受，是永遠不能出離，因為這個「神我」本身永遠不可以沒有苦的。「神

我」的本質就是「五蘊」，「五蘊」是苦果來的，它所以叫苦果是「苦聖諦」的一部

份。

這樣，我們常常用那個「四聖諦」的，訓練我們的思維方法，樣樣（種種事情）

都問自己那是甚麼「聖諦」，這樣用孔子的說話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讀佛教的理論

就是「一以貫之」，就是用「四聖諦」貫一切法，貫一切現象，不只現象，還有本

體，「滅聖諦」是本體來的，所以貫一切法都是由「四聖諦」去進行的！於是，離開

「五蘊」的苦，這個苦果就沒有了「神我」，這是能夠作苦的主體，因為沒有根身

故，這個「神我」如果作苦的時候，它需要有根身，如果離開「五蘊」都沒有根身作

苦，亦都沒有「受」，所以就不能離開那個苦的「五蘊」，「神我」不能離開苦的

「五蘊」，這樣，「神我」就不能脫離苦因苦果而得到解脫了。

這就是如果即蘊是我，那麼這個即蘊我，這種「神我」是永遠得不到解脫，原因

呢？因為是即蘊，這個「蘊」就是苦，這就是說「神我」本身是苦，本身苦就不能解

脫！那麼，但是他認為能夠解脫，這即是思想上矛盾了。這樣，講了「即蘊我」之後

就講「異蘊我」，即沒有「蘊」了，「異蘊我」是離開了「五蘊」。他說，就「離蘊

我」來講，那「神我」就一定沒有「五蘊」的根身，因為離「蘊」，這個離「蘊」即

異，異於「五蘊」，有「五蘊」就有根身，就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「異蘊」就完

全沒有「色蘊」，完全沒有「受蘊」，完全沒有「想蘊」，完全沒有「行蘊」和完全

沒有「六識蘊」，如果那樣，就變成這樣，於是就沒有根身去作苦了。

他說，這種「神我」是沒有「五蘊」的根身，這就應該不能夠作苦了，但你又主

張「神我」去作苦，照理離開「五蘊」沒有根身不能夠作苦的，但開始的時候，他說

苦是由甚麼？「神我」所作的，現在「神我」又離開了根身，這即是本來離開了根身

是不作苦了，就解脫了，這「神我」即刻解脫了才對！但不是啊，那個「神我」，離

開了根身的「神我」是作苦給「神我」受，這即是甚麼啊？即是那個「神我」離開了

根身都仍然能夠作苦，這是你的主張，是吧！這是跟對方的主張，離「蘊」的「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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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」能夠作苦，這樣可以離開根身，不需要根身都會產生苦，這樣就弊（糟糕）了，

這樣就不能解脫了。為甚麼？因為解脫是不要有苦才是解脫啊！甚麼叫做解脫啊？解

脫的時候即是「四聖諦」的甚麼「聖諦」啊？是啊，「滅聖諦」，甚麼叫做「滅聖

諦」啊？「滅聖諦」的定義是苦因滅，下面那句是苦果滅，苦果滅即是滅甚麼啊？苦

的「五蘊」滅了，是吧！這樣就是你本來應該得到的「滅聖諦」，但是離開了「五

蘊」，但你又作苦了，你說的話啊，你說「異蘊神我得解脫」的，這「異蘊神我」很

怪的，很多人離開「五蘊」就不能作苦的，但因為你本來就離開「蘊」的，它都能作

苦的。

這樣，當我們解脫了，當我們沒有「五蘊」，痛苦沒有了，而這「神我」繼續產

生新的苦，新的苦就是說永遠不能解脫了，是吧。這樣，從這一點將兩個情況都消毀

了，從這個「神我」是如何存在，就是分開兩部份來講，一是「即蘊我」，「即蘊

我」是不能夠解脫的，因為這個「神我」離不開「五蘊」，這個「五蘊」是苦的，那

個「神我」就整日都苦，不能解 了。第二，那個「神我」是「異五蘊」，「異五脱

蘊」就永遠都解脫不到了，因為「異五蘊」即表示離開「五蘊」的「神我」都可以有

苦。那麼，解脫了，解脫的定義是甚麼？沒有了「五蘊」啊。

這樣，沒有了「五蘊」的時候，你認為那個「神我」是自由？解脫？不自由不解

脫啊！因為離開了「五蘊」，它（「神我」）仍然可以產生苦，因為它「異五蘊」。

這樣換句話說，如果你說作苦的那個「神我」，無論它「即五蘊」、無論它「異五

蘊」，都不能解脫！但是，外人是否贊成解脫這回事啊？贊成的，那麼，一方面贊成

有解脫的事，一方面那個「五蘊」是解脫不了的，那就是這個理論根本是破產了，是

完全不能夠成立的。因此，我們讀到《十二門論》、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成唯識

論》，這些書是純理性的，是整套理論來的，它本身用推理，全部推理的，是與普通

的經教不相同，你讀《法華經》不是這樣講的，你讀《阿彌陀經》不是這樣講的，

《阿彌陀經》的思維不是這種思維法。這些是這樣的思維法，將個問題純理性化作分

析的，這要通過這一關，那麼你才了解到佛教般若中觀背後的思想。這樣，所以就不

能夠解脫了，他說：「如是則無能解脫。」「無能解脫」的時候，我們又再看看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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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主張有解脫的，就說：「而修行者實有解脫。」不論佛教、不論外道，如果他修

行，他一定有解脫的。如果說修行都沒有解脫，那麼你是否跟著修行啊？沒人跟著修

行啊，會執笠（倒閉）的，那個宗教即刻執笠（倒閉），說修行了都不解脫的，有誰

信那個宗教呢？這樣，所以任何宗教他都說有解脫，是故苦由神我自作，是不能成立

的，「自作不然」，這樣就整段破了，剛才我們是很多重的論證，不過我們沒有將論

證變成三段論式。

這樣，現在就很快地將剛才的理論透過三段論式去看清他的論證，第一，「無常

破」，將「神我」變成無常，這樣，如果「苦是神我自作」可以成立的話，那麼，這

個「神我」必須是一、常、主宰的「神我」，這一定是對的，因 這是「神我」的定爲

義啊。如果你說「苦是神我所作」，這個「神我」一定要一、常、主宰。但是，這個

「神我」現在變了無常性，無常性即表示甚麼啊？非一、非常、非主宰的「神我」。

為甚麼啊？因為有變化，你作苦就是變化，即刻就變了無常。

無常是違反了甚麼啊？後項，前項就說「苦是神我自作」，後項就「神我」一定

是常的「神我」。那麼現在呢，「神我」是無常性，這裏為甚麼無常性啊？（括號）

括住它，因為它作變化，作苦的變化，所以無常性。這樣，由此知道「苦是神我所

作」是不能成立的。那麼，這樣的破是透過無常去破「神我」。第二，又可作「神

我」不能夠流轉，不能夠還滅的主體，它不是流轉的主體，不是還滅的主體。但是，

「神我」是流轉的主體、還滅的主體，是外道的人承認的。這樣，大前提「苦是神我

所作」，如果可以成立，這個「神我」就不能成為作業感果和修行解脫的主體了。為

甚麼？因為「神我」變了無常，因為「神我」能自作苦啊，一自作苦就無常，無常怎

可以是作業的主體啊？還是修行得福報的主體啊？這樣，所以這個是分析命題。

那麼，但是外人執「神我」是作業感果的主體，又執它就是修行得到福報的主

體，這個是對方的主張。這樣，得結論了，否定後項則否定前項，所以前項假定「苦

是神我自作」是不能成立的，這個論證是第一部份的論證。這樣，第二部份論證「解

脫破」，透過解脫，剛才的那個解脫是分開兩塊的，一個是將「神我」變作甚麼？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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蘊的「神我」，第二呢，將「神我」變作甚麼？是離蘊或者異蘊的「神我」，所以這

處是外人執著「神我」能得到解脫，但是又執著「神我自作苦」，這兩者實質上有矛

盾。這樣，下面開出三個論析來破，A，第一個論析，就是「即蘊我不能解脫」。這

樣破，他說，如果外人執著能作苦的「即蘊神我」，本來我沒有「即蘊」，後來加上

了，因為加上後清晰一些，能作苦的「即蘊神我」如果真的能解脫，那麼這個「神

我」要怎樣啊？這個「神我」得解脫的時候，就應該斷除一切「五蘊」的苦果才對！

這個是分析命題而已，甚麼叫做解脫啊？解脫的定義就是甚麼？沒有苦果。

那麼，在佛教都是這樣解釋，佛教的解脫就是「滅聖諦」，「滅聖諦」是苦因滅

與甚麼？苦果滅，這個是定義來的，那就定義變大前提了。這樣，現在小前提，這個

「即蘊神我」是不能斷「五蘊」苦果，為甚麼？因為這個「即蘊我」是我，那個「神

我」就是「五蘊」，「五蘊」就是苦，那就是「神我」永遠苦，是吧！永遠苦的時

候，我們怎樣解脫啊？這是否定後項，那麼前項亦否定了。由此知道，「即蘊神我」

是不能斷除「五蘊」苦果的，因為本身就是「五蘊」苦果，如果斷除了，就是斷除

「神我」自己，除非「神我」自殺了，否則你永遠不能斷除「五蘊」苦果，因為你就

是「五蘊」苦果，而「神我」就是「五蘊」苦果，怎麼斷啊？這樣，所以我們得到結

論了，自作苦這個「即蘊神我」是不能解脫，這是第四十五頁。

那麼，另一個就是「異蘊我」，即是「離蘊我」，「離蘊我」又不能成立的，他

說，如果外人執能夠自作苦這個「離蘊我」是能得解脫的，那這個「神我」就應該不

會再作苦才對，因為你永遠解脫，解脫就不可能再讓苦束縛你的啊！這就像佛，佛解

脫了之後還有沒有苦啊？沒有的！佛叫做甚麼啊？「常樂我淨」，是吧，是沒有苦

的。所以，佛如果由「常樂我淨」之後又變了苦的，又變無常了，又變苦了，又變無

我，又變了染污的，那即是不解脫啊！這就是你能解脫就永遠解脫才行，就不能回頭

（回到以前）。所以，這個大前提，如果外人執著能作苦這個「離蘊我」是能夠解脫

的，那麼這個實我，「異蘊我」本身應該不能再作苦和感受苦的，「應不再作諸

苦」，他一作諸苦就再流轉生死，又不能解脫，所以，這是一個分析性質的命題。小

前提，「離蘊我」任何時間都可能重作苦的，因為它不需要依靠「行蘊」，不需要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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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其他的「諸蘊」來作苦的，因為它認為它「離蘊」了，本來就離開了「蘊」，本來

就離開「五蘊」也說能作苦的，是你自己說的，你自己說「離蘊我」，即「異蘊我」

能作苦的，是你說的。

那麼，「離蘊我」能作苦的時候就弊（糟糕）了，你能夠解脫了「五蘊」苦的時

候，不是真解脫，你那個「異蘊我」又可以再作苦，就不能滿足後項，這樣，所以前

項亦不能成立了。前項說，外人執能作苦的這個「異蘊我」是能夠得解脫的，就變了

外人所講的能作苦的「離蘊我」是不能解脫的，於是，否定後項，就全否定了前項。

這個是第二類的論證，論證了如果你有實「我」、「神我」就不能夠得解脫的，這原

因就一是「即蘊」，一是「異蘊」，「即蘊」不能得解脫，「異蘊」亦不能得解脫。

這樣，然後到「C」了，這個能夠自作苦的「我」終不能解脫，這個「C」在原

文裏面是沒有講的，原文所有的資料到這裏就停了，就沒有再作論證的。那麼，下面

「C」的論證是我們加進去的，這樣的加法，大前提，外人所執的自作苦的這個「神

我」如果真能得解脫呢，那麼就只兩個可能性：第一個可能性，或者是「即蘊神我」

得解脫；第二個可能性就是甚麼？「離蘊/異蘊神我」得解脫。這就沒有第三種了，

這是怎樣解啊？因為「即蘊」、「離蘊」本身是矛盾詞來的，沒有第三個可能性，這

個就是邏輯的一個規律，叫做排中律。「即蘊」是 A，「離蘊」是非 A(~A)，（A加

~A）等於「1」，整個存在、整個宇宙從「蘊」來說，一是「即蘊」，一是「離

蘊」，這個框框就是「即蘊」，其餘的那個就是「離蘊」。

這樣，有「我」的時候，宇宙的一個分子而已，它要不在這裏面，要不就是在外

面，不可能跳出宇宙之外存在的。那麼，如果「即蘊」這個我不能解脫，「離蘊」的

我又不能解脫，這樣，所有「神我」都不能解脫，所有「神我」要不就在這個框裏

面，要不就在外面。這個是 A，那個是甚麼啊？非 A，A 連接了非 A是個「1」

(A.~A=1)。這就是說，紅色加上非紅色，非紅色叫離紅色，又叫異紅色，是等於

「1」 ，那種東西是紅色來的，要不就是離開紅色，是所有宇宙萬物。現在說，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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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加上非紅色就等於所有顏色，但是不只的，因為非紅色不一定是顏色來的，可能聲

音也是非紅色，是吧！非紅就它不是顏色也行啊，這樣，所以紅色以外的一切東西，

異於紅色就是其餘的這個非紅色了，直情是整個宇宙啊！這樣，所以呢，一是「即

蘊」是我，一是「異蘊」是我，離開「即蘊」、「異蘊」之外是沒有第三種「我」。

這樣，我們現在用這個來論證，就是如果外人執自作苦這個「神我」是真的能夠解

脫，這就只有兩個可能性，就是「即蘊神我」得解脫，或者「異蘊」即「離蘊神我」

得解脫。

那麼，這個命題是一個分析地真的命題來的，分析到它一定是這樣的，不可能有

第二個情況。這樣，小前提上文已證得了，「即蘊我」不能解脫，「離蘊我」即「異

蘊我」亦不能解脫，這就是你所執的那個能作苦的「神我」是不能解脫了。那麼，這

個論證是我加進去的，雖然龍樹菩薩是沒有這段論證，但於理上應該有才對，其實龍

樹菩薩的腦裏都會想到這段文字，不過沒有講出來，他假定你懂得了，但是我們加了

進去，在邏輯安排上就圓滿了，很清楚整個論證，是與現在時代的人的腦接軌，現在

我們思維的時候是這樣的思維。

那麼，這個處理叫做二分法，是將事物分開兩個角度去處理，這樣的論證又叫做

二分法裏面的進退維谷法，是辯論上常用的方法，（無論）一進或一退，都走進入谷

內，逃脫不出來的，進即表示「即蘊」，退是「離蘊」，都不能解決，都不能抽離出

去，那麼，佛教裏最鍾意用這種方法，進退維谷法。這樣，處理辦法都是用歸謬的，

假定能夠的，假定「即蘊我」能夠解脫，假定「異蘊我」能夠解脫，假定「神我」能

夠得解脫，先這樣假定的，那麼，這樣的假定如果能解脫，就出現怎樣、怎樣，那現

在證明它不能達到這樣的標準了，這樣，所以那個「我」是不能解脫。學生：「這個

是否縱破？」不是，它不是縱破，又不是奪破，它叫做進退維谷的方法，這個方法先

分開兩部份去處理。那麼，如果你要分縱破或奪破，它都是奪破的方式，不過就不是

直接，是一個迂迴的方法，即透過二分法去處理。這樣，到這裏就是四十六頁了，這

就結成，結成是論主作結，即前面將自作苦，是講「神我」的自作苦，他認為「神

我」是實在的，問題就是破「神我」了，這於是就這個論主不是龍樹菩薩，這個論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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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誰啊？是剛才舉出「外曰」的那個「外」，剛剛開始的時候就講了「外曰」，在哪

（頁）？第幾頁啊？第四十頁，這裏是「問曰」那個外人，「問曰：佛說是經」，這

本來是他講的啊，這個小乘人來的，這個論主是小乘的論主，不是等於甚麼？龍樹菩

薩，請大家注意啊。那麼，這個論主是剛才解釋那首經文的小乘的學者，這就作出總

結了，他說，「若執苦是神我自作者」，這樣，在這世間實在沒有因果流轉了，如果

是出世間來講呢，在世間就沒有因果流轉了，在出世間就沒有解脫了，但這兩段話剛

才講過了，是吧，就是現在將它怎樣啊？總結而已，剛剛論證了。

這樣，世界上實際是有流轉的，實際上是有解脫的，所以，苦是由「神我」所作

不對！那麼，剛剛的那些論證這樣終結。這樣終結的時候，這段文字可以變成三段論

式的，我嘗試這樣變：如果你所執的諸苦是由「神我」自作能夠得成立，這就需要沒

有因果流轉和出離解脫了，因為前面講到「神我」自作苦就沒有生死流轉，又沒有出

離解脫。為甚麼啊？因為「神我」作苦的因，「神我」記不記得是怎樣？「神我」是

無常，所有無常的東西都是怎樣？生住異滅的，會滅的，那麼「神我」滅了，誰去流

轉生死啊？誰去得解脫啊？這樣，所以前面講過了，前面所講的就將它放在哪？大前

提。

那麼小前提，小前提就看現在的，現在世間上都有流轉生死的，在出世間都有解

脫的，你主張的，這樣小前提，今事實上有因果流轉，亦都有出離解脫，這個是對方

的主張。這樣，一有這主張就否定後項了，所以前項就否定，前項就說，你所執的諸

苦由「神我」自作不成立，這個是他的主張。結論就調轉了，所以得知，你所執的諸

苦由「神我」自作是不能成立。這樣，就完全很有條理地把外人的第一個執交代了。

那麼，交代了之後就破「他作」，那還是否「神我」他作呢？原則上是「神我」他

作，但外人以為有「神我」，最偉大的他是造物主，他們把「他作」變成一個造物

主。那麼，佛教是沒有這樣的觀念的，造物主的觀念是沒有的，但印度人是有這種觀

念，有這種觀念的時候，與西方宗教的觀念是一樣，是認為這個宇宙有神的，這樣就

有很多種神了，其中有的是大自在天王去創造這個宇宙，濕婆去創造，韋紐天王去創

造，有幾種講法的。那麼，這裏龍樹菩薩就沒有講這麼多了，是講一個，講到大自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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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王，這樣，有很多學派，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講法，那在《中論》第一品就列出了

能夠創造宇宙萬物的生者，很多種生法的，好像剛剛的韋紐天、大自在天等等，全列

了出來，有七種那麼多。這樣，這裏只是一種而已，所以第三就是：「明苦非大自在

天他作。」大自在天是他，怎樣的他？大自在天叫做「神我」，大自在天都是「神

我」來的，不過，「神我」從我這個自性就叫他做他性，這個他即是他性的意思，他

性即他人的自性，他性就是他人的自性的意思。

這樣，裏面分開了很多節，就很長，分了七節，第一節就「神我」是他作的，他

說，如果你執他身的這個「神我」，「他身」不是真的身體，就是說他人的自身的這

個「神我」，這個「身」字是自身的意思，自身怎樣解釋啊？是自體的意思，自身即

是自體，即他人的自體那個「神我」能夠作自身的諸苦。如果你執 那個他人能夠作着

苦給另一個自性的 生，這樣呢，「此亦不然」，這樣是不行的，不能夠成立的。為衆

甚麼？因為離自身的苦何有人而能作苦與他呢，怎能夠作一些苦，由我這個生命體去

給你那個生命體呢？那就是說我有把刀砍你的頸，這樣我作苦給你？那麼，其實在唯

識宗，就是說一個人拿刀去砍另一個人呢，是兩個都無自性才行，砍的時候是要那個

被砍者的阿賴耶識都要變起個砍者那把刀，去砍自己的頸。

甲去砍乙，其實是乙去砍乙，因為這一定要共變那把刀，才能砍到自己，如果不

變乙的刀，即甲砍乙的時候，如果乙不變起甲的那把刀呢，乙是不會被甲砍的。不會

被砍的，為甚麼？不會，我拿把刀，我是欲界 生去砍個無色界的 生，砍不到，因衆 衆

為無色界的 生不會變把刀啊，他沒有物質的，是吧，他根本不變把刀，你怎麼樣砍衆

我呢？我都沒體，我都沒有這個物質的身體，砍不到的，我都沒有刀，你砍不到的。

所以，如果你受一些苦，你被別人砍，你應該說我自己砍自己。如果兩個生命體

各自獨立的，好像一個欲界 生，我是欲界的自性，我要給一些苦無色界自性的衆 衆

生，不可能的事啊！那兩個生命體完全沒有關係啊！因為各有自性是沒有關係的啊！

因為自性、他性是兩個沒有關係的生命個體，是不能夠由甲的生命個體作苦給乙的生

命個體受的。這是兩個絕緣體來的，因為你的那個「神我」是絕緣的，「神我」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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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第一（是這樣），一即是獨立，與別人完全無關係的；第二是常的，不會作業

的；第三是主宰的。這樣，既然是一，又常，就絕緣了，甲的「神我」與乙的「神

我」，大家各自為一、各自為常，怎樣做業呢？怎樣做？做不到業啊，要我托你做

因，你托我做因，才變把刀去砍到手，是吧？你手上拿的那把刀，我有份變那把刀

的，我砍我自己，根本你砍不到我的。所以，如果我行好運的時候，你想害我都害不

到的。為甚麼？我行好運的時候，表示我的阿賴耶識變現的世界全部是美好的，外人

是百毒不侵的，因為我沒有變那些毒啊，你自己變那些毒而已，那些沙士等等（病

毒），我進去亂走都沒有事，我沒有變沙士（病毒），我百病不侵，侵入不到我，根

本我沒有沙士（病毒）這種東西，不在我生命裏面，我的生命裏面完全沒有這種東

西，絕緣的。

這樣，所以不能夠（由）甲的生命個體去作苦給乙的這個自性去受的，不行的，

他的含義是這樣，是不可能的事，這背後有很深的意義，這層意義在「神我」的

「一」，是吧！「神我」的甚麼？在「常」。兩個意義分別又「一」又「常」是沒有

交往的，有了交往不會「一」，因為我影響你，你影響我的，你說些東西給我知，我

說些東西給你知，這即表示甚麼？我影響 你，（改）變 你，是吧！你呢？又影響着 着

我，又怎樣？（改）變 我。這樣，就大家不是「神我」了，因為它是「常」是着 着

「一」，沒有轉變的，這就不能夠有溝通的，沒得溝通的，沒有溝通就不能夠把苦給

另一個。這就可以論證：謂若，他神我可做作自神我的諸苦的話，而這個講法可以成

立的話，這就會怎樣？要「他神我」應該能作諸苦，而令到「自神我」受，這樣才

行，作諸苦給「自神我」去受用。

這樣小前提，「他神我」是不能作諸苦，令到「自神我」受用的。他沒有解釋

啊！這個原因是甚麼？「神我」是「一」的，第二，「神我」是「常」的，既然是

「一」、既然是「常」就各有各獨立，是絕緣的，是不能夠從這個人作的苦去交給另

一個人去受，不可能的事，因為你的定義限制 你，你的主張限制 你。這樣，現在着 着

小前提，「他神我」是不能夠作諸苦，而令「自神我」受用。否定後項，那就否定前

項，前項本來是這樣講的，「他神我」可以作「自神我」的諸苦而可成立，就變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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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他神我」可以做作「自神我」的諸苦是不能成立。一個能成立，一個不能成立，所

以，這樣就破了，那麼，這個就是奪破，就是說不行！不可能的事！那不可能的原因

就是這樣，沒有詳細講。那麼，我們下一堂先解釋「佛不答義」，過（時）了幾分

鐘，好了，早點休息！不用客氣。

-完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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